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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之 
澄清公告

茲提述(i)中國汽車內飾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
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月二十七日之通函（「通函」）及 (ii)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
十月二十七日之股東特別大會（「股東特別大會」）通告（「股東特別大會通告」）。
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所界定者具有相
同涵義。

董事會謹此澄清，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內存在無心之失的筆誤。股東特別大會通告
附註 (c)內容應如下（修訂之處已加底線）：

「為確定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投票的權利，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（星
期二）至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（星期五）（包括首尾兩日）暫停辦理股份過戶
登記手續，期間概不會進行本公司股份過戶。為合資格出席上述會議（或其任何續會）
並於會上發言及投票，所有相關過戶文件及股票必須不遲於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
日（星期一）下午四時三十分送交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
限公司，地址為香港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，以作登記。」

除上文所披露及澄清者外，通函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中英文版本所載的其他資料
均維持不變。本澄清公告為對通函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之補充，應與通函及股東
特別大會通告一併閱讀。供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使用的代表委任表格，就股東
特別大會而言仍屬有效。

承董事會命 
中國汽車內飾集團有限公司 

主席 
莊躍進

香港，二零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莊躍進先生、伍忠豪先生及肖蘇妮女士，以及獨立非執
行董事為袁偉強先生、吳莉娜女士及朱春燕女士。


